
关于核对2012届毕业生学分的通知
各系部：

 大三学生重修工作已结束，现将各专业未修满学分的学生名单及各专业应修学分数公布如下，请各系部通知相关学生核对其本人学分。
凡未获得应修学分者，将不能如期毕业，其中未获学分数超过12学分者，降级至下一学年，少于或等于12学分者，作为结业处理，半年后一年内到学校参加重修。核对工作结束后，在“各专业未修满学分的学生名单”表中“核对结果”核注明相关情况，经系部领导签字、盖章于3月10前报至教务处2。
此项工作事关重大，请各系部高度重视，按期完成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五日
附件1：各专业应修学分数
附件2：各专业未修满学分的学生名单
	专业名称
	应修学分

	电气自动化技术
	117

	机电一体化技术①②
	119

	机电一体化③
	和上海方面联系

	数控技术
	130

	电子商务
	112

	会计
	119

	建筑工程管理
	和上海方面联系

	市场营销
	112

	物业管理
	114

	动漫设计与制作①
	112

	动漫设计与制作②
	108

	计算机网络技术
	104

	计算机应用技术
	95

	旅游英语
	116

	商务英语
	1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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